聘用約聘人員契約書(兼任助理版本)
大同大學（以下簡稱甲方）以計畫案名稱(計畫案編號)專案經費，聘用受聘人員姓名（ID）君（以下簡稱乙方）服務於聘任單位，為本校職稱，雙方同意訂立契約，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下：
第1條 契約期間自中華民國103年XX月XX日起至103年XX月XX日止。

第2條 乙方接受甲方校內或計畫主持人、計畫執行單位監督考核，執行前項計畫、相關研究及其交辦事項，並遵守甲方各項規定。

第3條 乙方每日工作時間由甲方依需要排定，必要時得依法調整每日正常工作時間至10小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仍不超過40小時，但甲方得視業務需要採輪班制或調整每日上下班時間，乙方不得拒絕。

第4條 乙方之薪資為每月新臺幣薪資元整，配合本校薪資作業發放。
□工資按月計酬：甲方以            經費每月支付乙方工資
                新台幣      元整。

□工資按時計酬：甲方以            經費每小時支付乙方工資
                新台幣      元整，每月不得超過80小時。

按月計薪者之平均每小時工資率為月薪除以240小時計。

除非法律另有約定，甲方不得預扣乙方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第5條 乙方之休假日參照勞動基準法，並配合本校行事曆規定辦理。

第6條 乙方請假比照甲方職工出勤請假辦法（非本校經費案約人員得遵從其契約內容與計畫主持人規定）、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勞工請假規則辦理。請假時應事先填具請假單，經甲方同意後，始得離開工作場所。但遇偶發緊急事故，應託請同仁代辦請假手續。產假或陪產假，請檢具證明書。
乙方一律試用三個月，試用期滿經甲方考評合格後繼續聘任；不合格者即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資遣，工資發至終止勞動契約日為止。
第7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得預告乙方終止本契約：

1、 甲方因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

2、 工作計畫變更，有減少進用人員之必要，且無適當工作可安置時。

3、 乙方對於所擔任之工作不能勝任時。

前項之終止應於10日前預告之。

第8條 乙方有下列事由之一者，甲方得不經預告終止本契約：

1、 填寫或提供不實資料或文件。

2、 訂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甲方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

3、 於工作時間或工作場所，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

4、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

5、 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或其他甲方所有之物品，或故意洩漏業務上之秘密致甲方受有損害。

6、 乙方於聘約連續三個月內遲到累積十次以上。
7、 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或一個月內曠工達六日。

8、 違反校內規定、其他法令、契約或工作規範，情節重大。
第9條 乙方自願提前離職時，應柒日前告知甲方。乙方應於離職當日前，將經管之業務、保管之財物完成移交及辦妥離職手續。
第10條 甲方得因業務需要，調整乙方之工作內容及工作地點。

第11條 乙方進用期間，甲方除計畫規定外應為乙方依法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就業保險。

第12條 如乙方發生職業災害，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13條 乙方除有第七條與第八條規定之事由不得因契約終止或屆滿，對甲方請求資遣費。
第14條 乙方同意甲方為人事管理目的及各項業務相關目的範圍內，就乙方之個人資料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並得為對外合作之聯繫或業務往來需求，提供予第三人，惟不得涉及商業上之利益。乙方亦同意甲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保護乙方之個人資料。
第15條 本契約之未盡事宜，應依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本契約一式三份，由甲乙雙方與工作單位各執一份。

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臺會綜二字第0990034594號)函，執行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各類專題計畫，自即日（99年05月17日）起，應迴避新進用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專任助理、兼任助理及臨時工，如有違反規定，不予核銷相關經費。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臺會綜一字第1000012062號)函，由該會補助延攬之科技人才，於補助期間內應專任於延攬事由之職務，不得兼任任何其他教學及工作。
請各用人單位留意並恪守相關規定，若有違反，本校將追究相關責任並由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負責償付相關損失。

甲方（聘用單位/用人單位）：大同大學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40號
聘任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

乙方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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